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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声明与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本独立财务顾问”）

受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景控股”、“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担任本次绿景控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苏佳一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佳一教育”、“标的公司”）100%股份，并同时向公司实际控

制人余丰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

案》、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及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

供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就相关事项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

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

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

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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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和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

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及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

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相关事项出

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一、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

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

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

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

行业或企业 

目前，绿景控股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佳

一教育主要业务为 K12 课外培训服务和教学解决方案输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上市公司和

标的公司涉及的行业分别为“K70 房地产业”及“P82 教育业”，均不属于《国

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

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与企业不属于

《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

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

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

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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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

构成重组上市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佳一教育 100%股份。上市公司的主要业

务将新增 K-12 课外教育培训服务相关业务。佳一教育长期聚焦发展和扩大华东

地区下沉市场的课外教育培训业务，在华东区域特别是江苏省内形成较完善的运

营网络，具有较强竞争力；佳一教育自研开发并投入试运行的 MTPS 学习生态系

统和人工智能辅助工具，集备课、教学、练习、测评等功能于一体，使得佳一教

育具备线上线下融合业务发展的能力；佳一教育教学解决方案输出业务主要向第

三方培训机构输出数学教学内容、趣味数学教材和师资培训服务，广泛地理覆盖

范围亦使佳一教育获得了全国范围的市场认可。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

业务转型，能够有效拓宽盈利来源，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后续

发展潜力，为整体经营业绩提升提供保证，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经核查，上市公司与佳一教育属于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新增

K-12 课外教育培训服务相关业务，属于跨行业并购。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不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2、本次重组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足额认缴互为前提，共

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天誉

持有上市公司 41,864,46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2.65%，余丰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为巩固上市公司控制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拟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数量不超过 55,445,882 股（含 55,445,882 股），不超

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及交易对方取得股

份和现金对价比例测算，交易完成后，余丰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77%的股份，

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并通过广州天誉持有上市公司 11.15%的股份，合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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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市公司 25.92%的股份，余丰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余丰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增强

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余丰有能力对认购配套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和所得股份锁定作

出切实可行的安排，并已出具相应承诺，能够确保按期、足额认购且取得股份后

不会出现变相转让的情形；其父亲余斌亦出具相关说明，自愿以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无偿还期限、无利息、无担保贷款等方式向余丰认购标的股份提供资金支持。

余丰通过认购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符合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中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认购募集配套资金或取得标的资产权益巩固控制权的相关

监管要求。 

根据交易各方约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足

额认缴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募集配套

资金的足额认缴未获得所需的审批或实施，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亦

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三、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王晓兵等 33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佳一教育 100%股份。其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

价的 73.63%，上市公司以现金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26.37%。 

上市公司拟以定价发行的方式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丰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2,657.63 万元，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 55,445,882 股（含 55,445,882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

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交易对价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现金对价、中介机构

费用及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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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等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及其用途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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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本独立财

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中的“K70 房地产业”及“P82 教育业”，不属于《国务院关于

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

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

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

通道”产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

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

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业并购或上下游并购，不构成重

组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林俊健  韩斐冲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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